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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一、政策名称：《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青医保规〔2019〕9号）
二、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35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三、享受主体：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和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四、享受条件：
（一）参保人在无责任人情况下发生的意外伤害；
（二）经有关部门认定参保人承担部分责任的意外伤害；
（三）因他人违法行为导致参保人伤害的刑事或治安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后，责任人未能全部赔偿的或自伤害发生之日起满6个月案件未破获无法确定责任人的；
（四）其他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后，责任人未能全部赔偿的。
五、主要内容： 
参保人因意外伤害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由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按照社会医疗保险住院待遇标准支付。少年儿童、大学生因意外伤害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社会医疗保险统筹支付范围内超过100元以上的部分，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90%的比例支付，年度最高支付3000元。享受独生子女待遇的少年儿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增加5个百分点。
 
六、负责部门：青岛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
七、实施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八、办理流程：参保人因意外伤害发生医疗费用，申请待遇支付的，需填写《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意外伤害申请表》（见附件1），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审核。 
九、办理渠道：本市定点机构住院的住院参保人由医院联网并上传意外伤害信息。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意外伤害申请应于3个工作日内进行网上审核，提出初审意见。定点医院应及时上网查询审核结果，并告知参保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其他情况的需到参保所属地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其指定部门办理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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